	金門縣歷史建築修復獎助工程開工通知書 113.04.18版


	修復建築名稱
	
	地號/地址
	 

	核定獎助證明函日期與文號
	
	核定獎助金額/
修復發包金額
	

	申請獎助所有權人代表
	姓名
	
	聯
絡
人
	姓名
	

	
	住址
	
	
	住址
	

	
	電話
	
	
	電話
	

	規劃設計單位
	
	規劃設計聯絡人/電話
	

	營造單位(簽章)
	
	登記證
等級字號
	

	營造單位
地       址
	
	營造單位
聯絡人電話
	

	竣工日期
	         日曆天(或至     年     月     日止)

	一、依據切結書規定辦理。
二、上項工程於民國      年     月    日正式開工，函請備查。
此致
金門縣文化局                                       
所有權人(簽章)：
                                                             
 日          期：
以下欄位申請人免填                                                                                      

	承辦單位
	承 辦 人
	科    長

	
	
	

	批示
	副 局 長
	局    長

	
	

	



*附註：1.雙線以上由受獎助者填寫，雙線以下由金門縣文化局處理。
       2.請依金門縣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處理自治條例，持獎助函影本至金門縣政府建設局辦理相關事宜。
       3.若位於金門國家公園轄區內之建築請事先依該管理處相關工程規定辦理開工申請，所有權人仍應填妥本張通知書郵寄(或親自或委託)至金門縣文化局。
                                                                  
金門縣文化局收文號：
	
